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加快楠竹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各乡镇（场）人民政府、县直相关单位:

我县楠竹资源丰富，竹产品生产历史悠久，竹文化底蕴深厚，为充分发挥楠竹产业聚集效应，实现我县楠竹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根据资源禀赋和绿色发展要求，经县委、县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加快发展我县楠竹产业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坚持目标导向，加快楠竹产业发展

1、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立足我县楠竹资源，产业基础和区位条件，以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和楠竹产业转型升级为目标、按照“提质、扩产、延链”的发展思路，充分挖掘楠竹的多种功能和价值、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共赢，全面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2、发展目标。我县现有楠竹面积45万亩，立竹数约9000万根，力争到2030年，全县竹面积50万亩以上，立竹数10000万根以上，新建竹林道1000公里；楠竹产业规模企业达到20家，年加工楠竹1800万根以上，加工竹笋6000吨以上；培育笋竹两用高产高效示范竹林10万亩；力争新创1家国家级、4家省级楠竹产业重点龙头企业；楠竹产业综合产值50亿元以上,打造成优势支柱产业，初步建成现代化全竹产业链体系，竹产业规模、质量效益明显提升，跨入全国竹产业示范县行列。

3、设立楠竹产业发展基金。县财政每年设立楠竹产业发展资金1000万元。
二、加大资源培育，提高生产效率

4、创新竹林经营模式。支持建立“合作社+农户”“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等多种竹林集约化经营模式，鼓励村民投资参股或以林入股参与楠竹生产经营，为竹林地流转、林权不动产登记证办理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以及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进竹林规模化经营快速发展，对企业或个体经营户承包经营10年以上连片竹林300亩以上的，优先安排竹林道建设。

5、加大楠竹基地建设。（1）笋材两用高产高效示范竹林丰产培育。引导笋材两用高产高效示范竹林进行改造，鼓励竹产业带头人、竹林大户、县内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林地流转集中建设丰产竹林基地,创建笋材两用高产高效示范竹林10万亩。纳入笋材两用高产高效示范竹林，按设计要求实施、经验收合格后按600元/亩一次性奖励补助。对其它楠竹低产林进行改造，由各乡镇负责本区域内楠竹低改项目实施，验收、兑付，对验收合格的楠竹低改按150元/亩一次性奖励补助。（2）加大竹林道建设。县财政统筹安排竹林道建设资金，推进楠竹运输交通网络建设。2026-2030年我县新建竹林道1000公里，对纳入新建竹林道项目按人民币3万元/公里进行奖补(验收合格拨付）。由县林业局负责制定全县竹林道建设标准和技术规程、技术服务、组织专业人员进行验收；乡镇（场）负责竹林道建设落实和监督；村（社区）委员会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实施 、矛盾纠纷处理，确保竹林道建设质量及建设后管理使用。

6、推行楠竹采伐专业化，提高楠竹采伐能力。支持乡镇（场）

和村（社区）组建楠竹专业采伐队伍，县林业局在采伐技术、安

全作业等方面提供培训支持，逐步培育一批专业楠竹采伐队,对

完成工商注册的采伐队由相应培训机构纳入人社部门技能培训补贴范围；鼓励提高楠竹机械化作业水平，机械化采伐工具争取纳入农机补贴范畴；积极对接科研院校和机械制造企业，加大楠竹砍伐及下山运输机械设备开发，提高楠竹采伐效率，降低采伐运输成本。

7、全面做好楠竹运输管理。对需要进行拓宽和改弯降坡的乡村主干道路要明确建设主体，且需报主管部门进行审批，对进行过路面改造的公路不建议进行降坡。引导车主逐步改善楠竹运输工具，强化监管执法，通过“打非治违”严格道路交通执法，加大交警、交通、乡镇（场）执法大队上路执法力度,对楠竹运输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处理。

三、加大资源开发，壮大产业经济

8、丰富新型业态，做大竹旅融合。打造竹旅融合康养基地以“竹+康养”“竹+文旅休闲”等模式特色化发展，打造威溪、西岩、丹口、儒林等一批竹文化主题森林旅游基地，建设林下中药材种植产业、建立中药植物科普园、中医理疗、药膳养生等多种业态，丰富景区康养文化。（1）支持楠竹产品开发与文旅融合发展，扶持南山乡村等竹笋产品开发企业升级为省级工业旅游示范点，吸引游客和研发团队到现场参观、游览和购物。（2）促进竹旅融合，突出抓好竹海休闲体验观光产业，综合开发竹林休闲度假、生态教育、运动健身、民俗旅游等丰富多样的竹旅项目产品体系，打造具有持续吸引力的集康养、运动、休闲、文化、娱乐、生态于一体的综合性、多功能竹林运动康养旅游区。
9、加大楠竹产品加工招商引资力度及工业园区建设。为将楠竹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结合楠竹产品初加工资源储备能力，每年引进1-2家楠竹产品精深加工企业。鼓励有条件的乡镇（场）招商引资建设楠竹产品精深加工项目，乡镇（场）新建楠竹产品精深加工企业符合本办法建设要求的享受政策支持。县产业开发区加强工业园区内标准化厂房建设。

10、加大竹笋开发力度。充分挖掘我县官廷御菜“玉兰片”历史文化，着力打造冬笋地理商标品牌；做好保鲜笋、压榨笋初加工原材料保障。
11、做好我县楠竹FSC国际森林产地认证。提升我县竹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推动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绿色转型。

12、鼓励楠竹产业企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建立健全楠竹产业链。建立“园区精深加工+乡镇（场）半成品加工”产业布局，支持楠竹龙头企业将半成品加工布局到乡镇（场）,参与乡村楠竹加工企业和乡村车间建设。对园区内及乡镇（场）的楠竹企业，其在乡镇（场）建设的半成品加工厂优先按政策纳入县乡村振兴的乡村楠竹加工企业和乡村车间支持范围,给予以下政策支持。

（1）用地保障。鼓励利用乡镇（场）闲置村部、学校、民房、厂房及其他符合规划的建设用地等资源,在乡村规划中预留用于保障乡村楠竹加工厂和乡村车间建设用地发展空间。

（2）场地费补贴。鼓励利用乡(镇)、村闲置房屋创办厂房，对场地改造、租赁、水电给予一次性场地费补贴。

（3）物流费补贴。对进行来料加工、产品运输（配送）等形式的乡村车间,给予适当的物流费补贴。

（4）吸纳就业和技能培训补贴。对上一年度吸纳脱贫人口累计就业6个月以上、年工资性收入6000元以上的乡村车间按吸纳脱贫人口数给予稳岗补贴。乡村车间吸纳的就业人员符合职业培训补贴享受条件的，可按规定标准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具体补贴标准和程序按照《湖南省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实施办法》（湘人社规【2024】16号）执行。对乡村车间吸纳脱贫人口就业并开展技能培训，符合规定的，可以从财政衔接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中列支。
（5）社会保险补贴：对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的小微企业，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并与之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可按湘人社规【2020】22号文件规定对三险单位缴费部分给予补贴，不包括个人应缴部分，未缴齐上述三险的不予补贴。
（6）创业补贴。对2023年3月27日以后创办的小微企业（不含农村专业合作社）或个体工商户且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1年以上并依法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的，按邵人社函【2025】56号文件规定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

（7）金融支持。楠竹加工企业可享受金融帮扶支持政策。

（8）岗位补贴。对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全员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年以上，上年度裁员比例低于本县城镇登记失业率，财务制度健全、管理规范的诚信企业按政策从县失业保险基金中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四、推动科技创新,提升企业品牌

13、支持楠竹产业科技创新。积极开展产学研创新平台建设，县楠竹产业协会积极搭建桥梁,支持我县楠竹和竹笋加工企业与湖南农业大学、中南林科大、邵阳学院等高校合作，建立研发平台，进行新产品、新工艺、新设备和新项目研发，对研发成果转化成功的县财政将给予积极支持。推行竹林可持续经营绿色认证制度，提升我县楠竹产品的附加值和美誉度。园区外楠竹企业同等享受园区鼓励企业创品牌建设政策。

五、做好营商服务,加强财源管理

14、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将园区楠竹龙头企业和乡镇（场）楠竹精深加工企业且年产值达500万元以上的，列入我县重点支持保护企业名录，由县领导和相关乡镇（场）主要领导挂点联系服务。

六、强化组织领导，建立保障激励机制

15、加强组织领导。县人民政府负责全县楠竹产业发展的综合协调。县林业局负责全县竹林道建设、笋竹两用林基地建设、楠竹低产林改造等工作的技术指导，及项目申报，负责全县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工作。各乡镇负责各乡镇区域内竹林道新建矛盾纠纷处理，组织林农加快楠竹低产改造和基地建设，组织加快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负责本乡镇（场）楠产业的发展工作。县直有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共同推动楠竹产业转型升级。

16、压实责任，建立保障和激励机制。对楠竹资源丰富的乡镇（场）合理安排任务，作为加分项纳入县绩效考核。同时每年对楠竹产业发展优秀乡镇（场）进行奖励。

17、本意见从2026年 月  日起施行，此前制定的相关政策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本意见解释权归县林业局。

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 月  日


